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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部审计的产生与发展 

德国内部审计的产生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经营范围不断拓展，管理层次日益增多，在客

观上要求实行分权管理。因此，德国一些大企业从内部挑选出一些具有经营管理知识和能力的人员作为“内部审计人

员”，从企业自身利益出发，对所属分支机构进行审计和监督。如今，德国内部审计的从业人员有五万人左右，他们广

泛存在于企业、银行、保险、能源、交通及公共部门，开展内部审计已成为德国企业管理不可缺少的内容。 

相比之下，现代内部审计在我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很快。在国家审计署成立之前，国务院曾发文提出建立和健全部

门、单位的内部审计问题，大大加快了内部审计机构组建的速度。1994年我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将内部

审计以法律形式予以肯定，明确了其法律地位。1995年审计署又发布了《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2003年6月审计署

和内部审计协会分别颁布了《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和《内部审计基本准则》、《内部审计职业道德规范》

和十五个具体准则，更进一步规范了内部审计的执业行为。 

从发展过程上看，德国的内部审计从最初的以保护企业财产为目的的内部财务审计到现代经营审计和管理审计经历了半

个多世纪的历程，是根据企业保护资产、加强内部控制、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的内在需求逐步发展起来的。中

国的内部审计从一开始就把财经法纪审计和经济效益审计同时作为中心工作去抓，而没有像德国企业内部审计那样一个

先从财务审计抓起、逐步发展到经营审计和管理审计的过程。 

二、内部审计机构 

当前德国企业已普遍实行内部审计制度，其组织形式大体有下述三种： 

1、在董事会下设置内部审计机构且隶属于董事会。 

2、总经理领导下的内部审计。内部审计虽不直接隶属于董事会向董事会报告工作，其机构也与各职能机构相并列，但它

作为一个独立部门，地位超脱，作用也较大。因此，目前德国较多企业均采用这种形式； 

3、财务副总经理领导下的内部审计。在这种形式下，内部审计机构虽与职能机构平行，但由于隶属于主管财务的副总经

理并直接向其报告工作，因而其主要审计对象是各分、子公司和各经营部门，对财务部门虽有一定的审计权力，但极其

有限。因此，目前这种形式已越来越少。 

由于我国把内部审计部门定位于本单位、本部门主要负责人领导，赋予了内部审计部门较高的地位，但由于主要负责人

并不是一个很具体的概念，因此，在实践中内部审计机构的设置就出现了多种形式： 

1、对审计委员会负责。审计委员会是企业内部审计工作的最高决策机构，负责制定审计工作的规章制度，审核年度审计

计划，决定重要的审计事项等。我国一些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多采用此种形式。 

2、对董事长或董事会负责。内部审计部门受董事会的领导，并向其报告工作。这种形式有较强的独立性，因此大多被股

份制企业采用。 

3、对总经理负责。此种形式的独立性相对第二种要差一些，内部审计部门只能从事日常的内部审计工作，独立性相对较

差。 

4、对财务副总经理或总会计师负责。这种形式下的内部审计部门受财务副总经理或总会计师的领导，并向其报告工作。 

我国内部审计的地位是法规所确立的，组织地位较高，独立性较强；德国内部审计的组织地位与我国不同，是在内部审

计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这一差异主要与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同有关。 



三、内部审计人员 

德国的内部审计人员有两种：专职审计人员和监事，其中专职审计人员是德国内部审计人员的主体。德国对内部审计从

业人员的学历、专业、经验等没有专门的法律规定，但实际上德国企业对内审人员的素质要求较高，一般为大学以上学

历，熟练掌握1-2门外语和计算机技术。如奔驰公司要求内审人员要懂得2-3门外语，熟悉两国以上的法律和文化及计算

机系统，具备专业知识和领导才能等。但对内审人员的专业背景没有严格限定，可以来自经济、金融、会计等专业，这

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广泛的内部审计范围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可以发挥不同专业的协同效应。德国还十分重视内审人员的

专业素质，德国内部审计师协会每年均组织120-130次的研讨会。此外，其还与会计公司合作，开展广泛的专业培训。 

1987年我国内部审计学会加入了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并在1997年与IIA签订协议，把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考试引

入我国，这将有利于我国造就具有国际水平的内部审计队伍。但是也要看到，目前我国设置内部审计机构的企业大都存

在人员配置不足，现有的部分内部审计人员缺乏专业训练，多数是从事会计工作的，知识结构单一，缺乏审计理论知

识。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审计工作结果的不确定性，容易引发审计风险。 

四、内部审计的范围和内容 

在德国，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全面实行，企业领导当局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内部审计在加强企业内部控制、提高企业经

济效益等方面有着巨大的作用，因而不仅加强了内部审计工作，而且扩大了内部审计的范围，现阶段德国企业内部审计

的范围主要有下述三个方面： 

1、 财务收支审计。这是一项传统的审计内容，主要是对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财务会计核算资料、账簿，账表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财产的完整性、财务报告的可靠性进行的审计监督。 

2、 内部控制系统审计。这是德国现阶段企业内部审计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它是对企业及其各分支机构内部控制制度

的适当性和有效性，制度体系的严密性以及对制度执行的准确性、履行职责的工作质量进行的检查和评价。 

3、经营审计。是对企业的所有经济活动的审计，其目的是要发现被审查的业务处理程序存在的差距，提出改进的建议，

促使其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增加盈利。这是德国企业内部审计近年来十分重要的审计内容。由于德国《公司法》等有

关法律规定，企业及其下属各分支机构的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必须由民间审计组织负责审签查证，因此，企业内部审计

的重点逐步转向了经济效益方面。而企业经济效益是经营的最终表现，所以，对经济效益进行审计的关键是经营审计。 

我国内部审计的范围主要有： 

1、财务收支审计。其目的是对财务活动的合规性、合法性以及会计记录和报表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做出判断。

涉及的内容有检查会计资料及其有关经济信息的真实、正确、合规；检查财产和资金的安全与完整；检查会计控制的适

用、有效与健全；检查经济业务、经济合同、财务收支的合法与合理。 

2、经济效益审计。是指评价所审项目是否经过慎重的选择，并评价其经济效益的高低，提供措施和办法，以提高该项目

的经济效益。涉及内容有检查和评价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是否适用、健全、有效；检查、评价和监督各部门、单位履行

其职责，提高效能，实现目标；为企业领导反馈信息，提供咨询，协助决策。 

3、经济责任审计。经济责任审计是我国内审部门开展的形式比较独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内部审计，其主要是对企业的

经营者向企业的投资者承担的责任，以及生产经营负责人向企业承担的责任的履行情况的审计。这种审计形式具有较大

的发展潜力。 

在审计实践中，中德两国的内部审计部门在具体审计内容上存在一些差异，主要表现在： 

1、德国强调检查内部控制系统。评价内部控制系统是否适当，是否有效，是否有助于实现特定的经营管理目标、方针和

政策，并通过对内部控制系统的调整，来纠正或防止错弊的发生。我国因基础较差，以内部控制系统为基础的审计尚未

充分开展。 



2、在财务审计方面。德国侧重通过对财务、会计及有关报告的控制制度的检查和评价，来测试财务报表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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